
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水资源局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水资源局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重点城市主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方案的批复》（云政复〔2011〕41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云南省玉溪市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06〕1166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向云南省水利厅的承诺函《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运行管理费的承诺函》（玉政函〔2003〕13号）；五届市委常委会第95次扩大会议原则同意的《东风水库2018年水质达标应急工程实施方案》《玉溪市东风水库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玉溪市水利局 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东风水库2018年水质达标应急工程实施方案》之《玉溪市东风水库净化坝抽水站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玉水管〔2018〕108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玉溪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作为辖区内关键水利设施的管理主体，主要负责东风水库、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净化坝及抽水站、南北干渠、玉溪大河、九溪大河等重要水利工程的调度与运维。其中，东风水库作为玉溪市中心城区主要的饮用水源地，其枢纽工程包括大坝、溢洪道、输水隧洞等，配套工程涵盖总长超过55.00公里的南干渠、北干渠、红东引水渠、玉溪大河段，以及九溪拦污闸、净化坝及抽水站等设施；出流改道工程全长23.50公里，配套包括九溪截污闸、赵元河分流闸及344.70亩湿地系统（含九溪人工湿地、挺水植物带与河口湿地）。管理局承担着东风水库水资源的综合调度、蓄水防汛、供水调配、水文监测、资料整编、年度计划制定与实施、工程区绿化水土保持及水源地达标建设等职责，核心目标是确保所有工程设施安全、持续、高效运行，切实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与防洪安全。
（五）项目实施内容

1. 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47.00万元
（1）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东风水库景观绿化灌溉系统改造工程）42.00万元

东风水库大坝外坝坡绿化景观及灌溉系统于2010年初建设，绿化总面积约45,334.00平方米（68.00亩），2014年10月由专业管护公司移交我局进行管护管理。绿化景观灌溉系统经多年使用，存在设施设备损坏，管线渗漏、供水不足，加之管线管径设计偏小，喷头布设少，出现浇水不均匀等情况。急需对东风水库景观绿化及灌溉系统进行改造完善：一是对外坝坡、一号隧洞出口片区绿地灌溉系统改造；二是对山顶蓄水池做防渗处理，并新增一台抽水设备；三是拟对大会议室进行隔断改造，扩充档案存储空间，满足档案管理需求等。

（2）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库区保洁及渔业管护费）5.00万元

库区保洁及渔业管护费预算5.00万元。主要用于：雇佣人员对水面及沿岸进行日常保洁与巡查；购置工具、清运垃圾及巡查车辆燃油维护。旨在保持库区清洁，制止非法捕捞，维护水生态与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2. 南北干渠运行维护（水毁修复工程）5.30万元

水毁修复工程主要针对东风水库南北干渠水毁倒塌及被洪水影响受损的渠道及时进行修复，根据渠道损毁时间和情况择机实施，11月底前完成沟渠修复工作，减轻汛期南北干渠的防洪压力，确保渠道安全运行和畅通，保障沿沟农田、村庄安全。

3. 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12.70万元
    （1）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东风水库智慧水

库管理系统技术服务费）8.00万元

    2024年7月管理局委托有资质的乙方对东风水库所有的雨水情监测站点及视频监控进行了整合，统一接入东风水库智慧水库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维护并租用云服务器存储数据。依据上年签订的合同，计划于2026年9月一次性支付技术服务费8.00万元给乙方。

（2）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雨水情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4.70万元
2024年8月管理局委托有资质的乙方对东风水库径流区各监测站点进行全面维修、巡检。依据上年签订的合同，计划于2026年9月一次性支付运维费4.70万元给乙方。

4. 出流改道工程（含湿地）及二闸一坝运行维护10.00万元
九溪河口村人工湿地、A3/O及1号2号拦污闸、净化坝及净化坝抽水站、出流改道及九溪人工湿地工程水工建筑物、金属结构、机电设备、水情测报系统的日常运行维护；湿地及挺水植物带日常管理、年终收割、植物更换。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发挥效益，全年外聘劳务人员5人对出流改道工程、湿地、九溪片区进行管护，劳务费每两个月支付一次。预计每人每年2.00万元，全年预计10.0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水资源局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专项资金2026年预算安排75.00万元。其中：1.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47.00万元；2.南北干渠运行维护（水毁修复工程）5.30万元；3.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12.70万元；4.出流改道工程（含湿地）及二闸一坝运行维护1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1. 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47.00万元
（1）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东风水库景观绿化灌溉系统改造工程）42.00万元。东风水库大坝外坝坡绿化景观及灌溉系统于2025年底实施完成，计划1月份支付。

（2）东风水库枢纽及配套工程运行维护（库区保洁及渔业管护费）5.00万元。主要用于：雇佣人员对水面及沿岸进行日常保洁与巡查，管护费按月支付。

2.南北干渠运行维护（水毁修复工程）5.30万元

水毁修复工程主要针对东风水库南北干渠水毁倒塌及被洪水影响受损的渠道及时进行修复，根据渠道损毁时间和情况择机实施，11月底前完成沟渠修复工作，减轻汛期南北干渠的防洪压力。

3. 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12.70万元
（1）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东风水库智慧水管理系统技术服务费）8.00万元。依据上年签订的合同，计划于2026年9月一次性支付技术服务费8.00万元给乙方。

（2）水文水情技术服务及设备运行维护（雨水情自动监测站运行维护费）4.70万元。依据上年签订的合同，计划于2026年9月一次性支付运维费4.70万元给乙方。

4.出流改道工程（含湿地）及二闸一坝运行维护10.00万元
为确保工程正常运行，发挥效益，全年外聘劳务人员5人对出流改道工程、湿地、九溪片区进行管护，劳务费每两个月支付一次。

（八）项目实施成效

1. 降低洪涝灾害经济损失

通过对南北干渠水利设施的及时修复与常态化维护，有效提升渠道行洪能力和河道排涝标准，减少因汛期水毁、沟帮倒塌等导致的农田淹没、村庄进水、基础设施损毁等直接经济损失，保障沿线工农业生产和居民财产的安全稳定。

2. 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与经济运行

东风水库作为玉溪中心城区主要饮用水源地，其水质达标与稳定供水直接关系城市运行和产业发展。通过净化坝抽水站运行、湿地净化、水质监测与应急调度等措施，确保供水水质符合Ⅲ类标准，避免因水源污染引发的供水危机和水处理成本上升，为城市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水资源支撑。

3. 提升水资源调度效率与节水效益

依托智慧水库管理系统、雨水情与水质自动监测站等信息化手段，实现水资源精细化调度、动态优化配置，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为生态补水、城市用水等多目标协同提供数据支持，间接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4. 延长水利工程使用寿命，节约长期更新改造投入

通过定期维护、及时修复和系统化管理，延缓工程设施老化进程，避免因小隐患积累导致的大规模损坏或功能丧失，从而减少未来大修或重建的财政支出，实现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工程管理运行维护专项资金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确保各项水利工程的安全有效运行，更将在经济、社会、生态多个维度产生深远影响，有力推动玉溪市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构建人水和谐、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格局奠定坚实基础。

二、出流改道进水口及九溪湿地租地专项资金

（一）项目名称

出流改道进水口及九溪湿地租地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依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水利厅以《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水利厅关于云南省玉溪市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云发改农经〔2006〕1166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运行管理费的承诺函》（玉政函〔2003〕1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自2011年11月竣工验收后，工程移交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进行管理。管理局负责确保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效益。玉溪市人民政府承诺函《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运行管理费的承诺函》（玉政函〔2003〕13号），承诺保证：工程建成运行后，运行管理费用，由市财政安排专款解决。九溪人工湿地租地275.56亩；挺水植物带租地63.63亩，按照土地租赁协议，于每年6月30日前完成支付118.00万元。

（五）项目实施内容

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是云南省玉溪市环境综合治理大型基础设施工程之一。该工程的任务是保护抚仙湖水质水环境，有条件地逐步改善星云湖水质，合理配置玉溪市水资源。工程实施后，利用隔河水闸对星云湖、抚仙湖水位进行调节，使星云湖水通过新建的引水工程改变出流方向，一支引至人工湿地，经水质净化、监测合格后进入东风水库，补充玉溪市城市供水；洪水期不能纳入湿地处理或处理后未达标的水，经另一支旁通道在东风水库下游流入州大河，均不再进入抚仙湖，保护抚仙湖优质水体免受星云湖劣质水的污染。当星云湖水位低于抚仙湖和条件允许时，开启隔河水闸，适量引抚仙湖水稀释净化星云湖，逐步改善星云湖水质。2026年按期完成九溪湿地339.20亩土地的租赁工作，严格按照土地租赁协议约定，于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本年度全部租地费用。
（六）资金安排情况
出流改道进水口及九溪湿地租地专项资金2026年预算安排118.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自2011年11月竣工验收后，工程移交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调度管理局进行管理。管理局负责确保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效益。

按照土地租赁协议，于每年6月30日前完成支付118.00万元。

（八）项目实施成效

按期完成九溪湿地339.20亩土地的年度租赁工作，严格按照土地租赁协议约定，于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完毕本年度全部租地费用，资金支付及时率达到100.00%，租地成本控制在118.00万元预算范围内，确保星云湖抚仙湖出流改道工程良性运行，保护抚仙湖水质，并逐步改善星云湖水质，保证玉溪市中心城区水资源的供给和科学、合理调度，完成星云湖防洪调度任务。满足工程初设调水和处理水量能力，通过从抚仙湖引水，改善星云湖水质，彻底截断星云湖每年排向抚仙湖的劣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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